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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桥梁评定》编制说明 

一、工作简况 

1 任务来源 

本标准来源于《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标准体系 建设指南》（T/GBAS 1-2022）。

该建设指南是国家重点研发项目“港珠澳大桥智能化运维技术集成应用”(项目编

号：2019YFB1600700)（以下简称“智能运维项目”）的重要科研成果，按照该建

设指南规划，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标准体系主要包括通用基础类、交通基础设施

类、维养业务类、运营业务类、智能化支撑类、信息模型类六大类共 35 项标准。

本标准是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标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属于维养业务类，主要

针对桥梁评定过程中的评定方法及分类、适应性评定、评定作业、技术状况评定

任务、适应性评定任务、评定报告进行标准化规定和要求，并规定统一的数据组

织和表达方式。 

本标准于 2023 年 5 月正式立项，由港珠澳大桥管理局提出，由广东省粤港

澳大湾区标准促进会归口。 

2 参编单位 

港珠澳大桥管理局、长安大学、浙江大学、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、

云基智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、香港大学、澳门大学、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标准促

进会。 

3 分工 

各单位具体分工如下： 

任务划分 参加单位 

标准立项、标准执行协调、标准

研制实施方案、标准大纲、标准

目标与编制原则起草 

港珠澳大桥管理局、长安大学 

桥梁评定作业、桥梁评定任务

章节的研究与内容编制 

港珠澳大桥管理局、长安大学、浙江大学、云基智慧

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

适应性的研究与内容编制 
港珠澳大桥管理局、长安大学、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

料研究院、云基智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

评定报告章节的研究与内容编

制 

港珠澳大桥管理局、长安大学、浙江大学、云基智慧

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

附录 A-D 章节的研究与内容编

制 
长安大学、浙江大学、云基智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

标准文稿英文版本翻译校对 长安大学、浙江大学、香港理工大学、香港大学、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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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大学 

标准意见的征求、修改 
长安大学、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标准促进会、浙江大

学 

二、立项的必要性与拟解决的问题 

1 立项的必要性 

在交通基础设施领域的信息化、智能化变革中，健康监测系统、智能检测评

估系统、交通监管系统、应急指挥系统、资产管理系统等各类信息化系统平台的

建设和应用越来越广泛。由于开发主体、开发环境、数据标准化进程等方面的原

因，不同项目系统之间、同一项目的不同业务系统平台之间的数据交换和共享方

面相对较弱，存在数据集成度低、关联程度低、信息利用率低等问题。为实现不

同结构对象、运维业务、系统平台之间数据信息的流通和共享，港珠澳大桥管理

局组织编制了《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标准体系 建设指南》（T/GBAS 1-2022）。

该标准体系包括通用基础类、交通基础设施类、维养业务类、运营业务类、智能

化支撑类、信息模型类共六大类，通过标准制定解决桥岛隧交通基础设施及其运

行状态的数字化映射和数据互联问题，为数字孪生、大数据驱动、运维业务的高

效协同和智能化奠定基础，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交通基础设施智能运维提供

标准支撑，促进和推动交通基础设施运维管理模式革新。 

《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桥梁评定》（以下简称“该标准”）是桥岛隧智能

运维数据标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属于维养业务类。该标准基于国内现有规范，

紧扣桥梁评定业务的实际需求，从多个方面规范桥梁评定数据格式，为桥梁评定

的信息化建设、提高桥梁评定数据的共享与利用提供数据支撑，以智能化、数字

化、信息化赋能桥梁评定业务需求，提升桥梁评定业务水平，以期达到降本增效

的目的。 

2 拟解决的问题 

跨海桥梁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的评定面临多重挑战，不仅体量庞大、结构复

杂，而且处于恶劣的服务环境中，易受多种病害影响。传统的桥梁评定方法—依

靠人工检查和维护其劳动强度高、难以覆盖所有需检查部位、存在安全风险且准

确性有限。虽然智能化检测与维护技术已开始用于桥梁的评定与维护，但这些技

术面临界面标准复杂、系统封闭、功能单一、可靠性低以及信息化与智能化水平

不足等问题，限制了其应用的效果和范围。此外，尽管人工智能算法与智能检测

技术的结合为桥梁结构病害的识别与状态评估提供了新的可能，但算法的局限性、

识别能力不足以及缺乏与实际工程相符的训练数据集，都阻碍了这些技术在支持

科学决策中的有效性。这些问题共同构成了在水上工程中高效、精确获取结构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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害信息及实施有效数据运维管理的障碍。因此，国内许多已建成的跨海桥隧项目

难以实现快速、安全、准确及高效的智能评定与维护，导致运维效率低下、成本

高昂，增加了风险控制的难度，严重影响了包括港珠澳大桥在内的重大交通基础

设施的全生命周期管理。 

为解决桥梁评定数据不统一，评定数字化程度不高的问题。目前，国内外、

粤港澳地区对桥梁评定始终存在评定效率低、评定不够全面、桥梁评定评级难以

精准量化等问题。面对桥梁评定全流程自动化、数字化和信息化的需求，目前仍

没有一套切实可行的数据标准来规范桥梁评定业务的信息表达。 

三、标准框架和内容的确定 

1 编制原则 

1.1 规范性原则 

本标准按照 GB/T 1.1-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

和起草规则》的要求和规定编写，保证标准的编写质量；标准编写过程中参考了

GB/T 51355《既有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评定标准等标准》、JTG 5120《公路桥涵养

护规范》、JTG/T H21《公路桥梁技术状况评定标准》、JTG/T J21《公路桥梁承

载能力检测评定规程》、T/GBAS 2《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数据表达通用规则》、

T/GBAS 3《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桥梁结构》、T/GBAS 55《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

桥梁检测》等标准。标准条文力求做到清晰明确，无模棱两可、含糊其辞或易于

产生歧义的表达。 

1.2 适用性原则 

《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桥梁评定》定位为团体标准，是指导和规范桥梁评

定业务数字化工作的基础性技术文件。基于桥梁评定业务数字化、智能化的理念，

以桥梁评定业务数据在港珠澳大桥智联平台上实现互联互通为目标，对桥梁评定

业务各层级信息进行统一组织和表达，从评定方法及分类、适应性评定、评定作

业、技术状况评定任务、适应性评定任务、评定报告六个层次对数据表达进行规

定，并说明数据之间的逻辑关系，为桥梁评定业务的数字化、信息化奠定基础。 

2 主要内容 

本标准共包含范围、规范性引用文件、术语和定义、基本要求、评定方法及

分类、适应性评定、评定元数据等 7个章节，主要技术内容如下表所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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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 标题 主要技术内容及说明 

1 范围 

规定了桥梁评定方法及分类、适应性评定、评定作业、技术状况评

定任务、适应性评定任务、评定报告和相应元数据的要求。 

本文件适用于桥梁的综合性能评定、适应性评定及评定数据标准

化。 

2 
规范性引用

文件 

列出了本标准的引用文件，包括： 

GB/T 51355 既有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评定标准 

JTG 5120 公路桥涵养护规范 

JTG/T H21 公路桥梁技术状况评定标准 

JTG/T J21 公路桥梁承载能力检测评定规程 

T/GBAS 2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数据表达通用规则 

T/GBAS 3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桥梁结构 

T/GBAS 55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桥梁检测 

3 术语和定义 对该标准中涉及的专有术语和名词进行了定义说明。 

4 基本要求 

该标准对桥梁评定业务的一些基本规定，包含对桥梁评定业务的

划分原则、划分方法、扩展要求，同时规定各层级对象间关联关

系，并对桥梁评定作业进行了划分，规定了评定数据的表达要求及

技术要求需统一。 

5 
评定方法及

分类 

对桥梁评定的方法及评定分类界限进行了规定。 

6 适应性评定 对桥梁适应性评定的内容及标准进行了规定。 

7 评定元数据 
对评定过程中产生的元数据进行规定，说明元数据之间的关联关

系，并对评定元数据表格内容的编写逻辑进行了说明。。 

附录 附录 A-E 

附录的内容属于规范性资料，总共包括四大部分，分别为桥梁评定

表、桥梁评定作业元数据表、桥梁技术状况评定元数据表、桥梁适

应性评定元数据表以及评定报告元数据表。 

3 编制依据 

3.1 法律法规 

国家/广东省法律法规： 

——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； 

——《团体标准管理规定》； 

——《广东省标准化监督管理办法》； 

——《广东省标准化条例》 

香港执行的规例或规定有： 

——香港特别行政区《高空工作实务指南：确保安全作业 2011》； 

——香港特别行政区《职业安全及健康条例 第 509 章》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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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香港特别行政 Code of Practice on Access for External 

Maintenance 2021。 

澳门执行的规范及标准： 

——澳门特别行政区《道路交通法》。 

3.2 政策文件 

——中共中央国务院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》； 

——交通运输部《交通运输领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（2021—2025

年）》。 

3.3 相关标准、专著 

——GB/T 51355 既有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评定标准； 

——JTG 5120 公路桥涵养护规范； 

——JTG/T H21 公路桥梁技术状况评定标准； 

——JTG/T J21 公路桥梁承载能力检测评定规程； 

——T/GBAS 2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数据表达通用规则； 

——T/GBAS 3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桥梁结构； 

——T/GBAS 55 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桥梁检测。 

——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.屋宇结构及桥梁结构之安全及荷

载规章[M].第 56/96/M 号法令,1996 

——Structure Design Manual for Highways and Railways（Highways 

Department,2013 Edition,May 2013） 

四、标准有何先进性和特色性 

1、首次提出通过制订系列数据标准，实现不同业务数据标准化对接、解决

桥岛隧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映射和数据互联问题的理念，为数字孪生、大数据驱

动、运维业务的高效协同和智能化奠定基础，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交通基础

设施智能运维提供标准支撑，促进和推动交通基础设施运维管理模式革新。 

2、基于智能运维项目的数据标准化对接需求，针对桥梁评定业务的评定方

法及分类、适应性评定，建立了规范化、标准化的数据模型和元数据表达，为桥

梁评定业务数据库的建立、数据智能化处理以及数据输入输出标准化奠定了良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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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基础，推动桥梁评定业务从传统模式向数字化、智慧化模式的跨越。 

3、依托“智能运维项目”研发平台，充分应用项目研发的评定技术、数字

孪生技术，通过项目数据云平台和智联平台，实现桥梁评定业务的数字化、可视

化、智能化管理。 

五、标准调研、研讨、征求意见情况 

1 调研与稿件研讨情况 

数据标准是“智能运维项目”的重要文件，对于不同业务之间数据对接管理

方面，无可替代。因此数据标准的研究、测试、制订工作必须先行先试。2020 年

1 月，在“智能运维项目”正式立项后，项目牵头单位港珠澳大桥管理局充分认

识到数据标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，及时组建了标准化工作组，在认真研究“智能

运维项目”业务的数据标准需求、广泛调研的基础上，对桥岛隧“智能运维项目”

数据标准体系进行系统规划，将数据标准体系划分为六大类 36 项项标准，并明

确每一项数据标准的主要功能、内容（详见《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标准体系 建

设指南》）。在此基础上，进一步明确各项标准的参编单位和分工，分工协作开

展标准研究、试验、编写工作。 

本标准为桥梁评定数据标准，为做好标准编制工作，由长安大学作为主责单

位，成立了《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桥梁评定》编制小组。编制小组前期开展了

广泛调研和资料收集工作，广泛参考研究了《桥梁技术状况评定标准》、《公路

承载能力检测评定规程》、《桥涵养护规范》等相关规范标准，以及港珠澳大桥

相关的设计、竣工资料和维养手册，在全面了解掌握桥梁检测业务的基础上，开

展标准研讨、大纲拟订、初稿起草和讨论交流工作。 

2023 年 5 月-2023 年 7 月，组织桥梁评定单位以及桥梁评定数据标准的使用

单位对桥梁评定业务的层次划分进行讨论。根据桥梁评定业务的内容、流程以及

评定结果的数据表达需求，将桥梁评定数据标准划分成为:评定对象、评定作业、

评定任务、评定报告四个层次。 

2023 年 8 月-2023 年 10 月，长安大学形成《桥梁评定》数据标准初稿，与

港珠澳大桥管理局、浙江大学、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、云基智慧工程股

份有限公司、香港大学、澳门大学等多家单位沟通交流，开展会议研讨和共享传

阅文本的讨论，对评定方法及分类、数据表达以及数据关联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

补充说明。 

2023 年 11 月-2023 年 12 月，长安大学主持召开了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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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系《桥梁评定》数据标准初稿内审会。港珠澳大桥管理局、浙江大学、中国航

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、云基智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、香港大学、澳门大学等多

家单位代表参加了会议，会议对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标准体系《桥梁评定》数据

标准初稿进行了审查，提出了修改意见和建议。会议认为该标准的大纲编排和总

体结构、具体内容表达方式合理可行，后续可在此基础上根据各方面的审查意见

逐步修订完善。会后对标准中的元数据描述、适应性评定相关内容等问题进行了

修改。修改后，将标准进行传阅，陆续收到了来自浙江大学和浙大网新科技股份

有限公司的意见，对标准中对元数据的表达细节进行了修改。 

2024 年 1 月,标准编写组开展多轮内部研讨会，对标准内容、表述规则进一

步优化完善，促使本标准在编写格式上日趋规范，在核心内容方面亦日臻完善和

成熟，形成《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桥梁评定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 

2024 年 2 月，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标准促进会发布关于《桥岛隧智能运维

数据 桥梁评定》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的函，共收到 10 家单位和 10 位行业专家的

意见表(其中包括香港和澳门的 3份意见表)。 

2024 年 3~4 月，编制组内部多次进行线上内部讨论与整理，逐条逐句讨论

了规范内容，并对其中的文字问题、格式问题、表达问题与逻辑问题等进行了修

改与完善，致此形成规范送审稿。 

2024 年 4 月 29 日，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标准促进会在珠海组织招开了《桥

岛隧知肾运维数据 桥梁评定》等 4项团体标准项目的技术审查会，邀请陈宗伟、

钟南、张少锦、宿健、胡斌、戴兵、区秉光等 7 位专家对标准文件进行了审查，

提出了珍贵的修改意见和可行的修改方式。 

2024 年 5 月，编制组内部多次进行线上内部讨论与整理，针对规范审查会

专家意见，进行了逐条修改与回复；在此基础上，编制组从桥岛隧道一体化角度，

对桥梁评定、人工岛评定、沉管隧道评定三册标准进行了系统协调和统一，保证

了规范体系的一致性。 

2 立项情况 

2023 年 5 月，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标准促进会组织对包含本标准在内的《桥

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桥梁检测》等 16 项团体标准召开两岸三地的专家立项评审

会，2023 年 5 月 31 日印发了《关于<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桥梁检测>等 16 项团

体标准立项的通知》（湾促会[2022]3 号），正式批准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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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征求意见处理情况 

2024 年 02 月，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标准促进会发文“关于《桥岛隧智能运

维数据 桥梁评定》等 4项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的函”，向社会单位和个人公开征求

意见，其中《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桥梁评定》共收到单位和个人反馈意见 74 条，

采纳 57 条，未采纳 17 条，具体见附件“《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桥梁评定》征求

意见汇总处理表”。经多次补充、修订并完善形成了《桥岛隧智能运维数据 桥梁

评定》 (送审稿)。 

4 标准审查阶段 

2024 年 4 月 29 日，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标准促进会在珠海组织招开了《桥

岛隧知肾运维数据 桥梁评定》等 4项团体标准项目的技术审查会，邀请陈宗伟、

钟南、张少锦、宿健、胡斌、戴兵、区秉光等 7 位专家对标准文件进行了审查，

提出了珍贵的修改意见和可行的修改方式。 

2024 年 5 月，编制组内部多次进行线上内部讨论与整理，针对规范审查会

专家意见，进行了逐条修改与回复；在此基础上，编制组从桥岛隧道一体化角度，

对桥梁评定、人工岛评定、沉管隧道评定三册标准进行了系统协调和统一，保证

了规范体系的一致性。 

2024 年 6 月 4 日，粤港澳大湾区标准化研究中心采用线上+线下结合方式组

织召开了《桥岛隧道智能运维数据 桥梁评定》“湾区标准”项目专家审查会。

会议邀请多名专家对标准文件进行了审查，提出了 8条宝贵的修改意见，编制组

全部采纳了专家意见，并进行了逐条修改。 

5 标准中技术指标的确定依据 

六、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情况 

无 

七、技术指标设置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

本标准中对桥梁评定要求的确定参照了 GB/T 51355 《既有混凝土结构耐久

性评定标准》、JTG 5120 《公路桥涵养护规范》、JTG/T H21 《公路桥梁技术

状况评定标准》、JTG/T J21 《公路桥梁承载能力检测评定规程》，对基本要求、

评定方法和分类等指标的确定，依托与“智能运维项目”的相关验证。 

旨在通过标准化、数字化和智能化推进桥梁评定业务，促进数据共享和传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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它详细规定了桥梁评定的范围、方法、分类及评定报告的编写等方面的要求。文

件涵盖了桥梁的综合性能评定、适应性评定，以及评定作业、技术状况评定任务

和适应性评定任务的元数据要求。此外，还包含了关于评定报告的具体规定，旨

在为桥梁运维提供一套完整的评估和维护框架。 

八、标准对比及采标情况分析 

1 与现行法律法规、强制性标准等上位标准关系 

本标准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、《国家标准管理办法》、《标准体

系构建原则和要求》以及《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标准促进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的指导下制定，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是相互补充、相互支撑的关

系。 

2 与现行法律法规、强制性标准不一致的内容 

已经发布的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中，尚无针对桥梁评定的数据标准，本标准

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不存在不一致的内容，无矛盾冲突。 

3 与港澳标准和技术法规的异同 

港澳标准和技术法规中，尚无针对桥梁评定的数据标准。 

九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

本标准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。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。 

十、标准信息变更说明 

无 

十一、其他说明事项 

无 


